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各学院：

　　现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07级教学计划》及说明（见附件）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过程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请及时反馈中央电大。

　　附件：1.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07级教学计划汇编（另行印发）

　　2.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07级教学计划说明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7年1月22日印发 

　　附件二：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2007级教学计划说明
　　一、专业设置
　　2007级中央电大开设开放教育试点专业（含“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60个（含38个方向）和高等专科教育全国统设专业4个。

　　（一）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专业18个，涉及7个学科13个门类。

　　经济学科经济学类
　　1.金融学（含接轨项目）专业

　　2.经济学（经济分析方向）专业

　　法学科法学类
　　3.法学（含行政执法方向）专业

　　教育学科教育学类
　　4.小学教育专业

　　文学科新闻传播类
　　5.广告学专业

　　文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类
　　6.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专业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7．汉语言文学（含师范方向）专业

　　理学科数学类
　　8.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

　　工学科电气信息类
　　9.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硬件方向、软件方向、网络方向）专业

　　工学科机械类
　　10.机械设计及其自动化（机电一体化系统方向、机械制造过程自动化方向、智能控制方向）专业

　　工学科土建类
　　11.土木工程（建筑工程方向、建筑管理方向、道路桥梁方向）专业

　　工学科水利类
　　12.水利水电工程专业

　　管理学科工商管理类
　　13.工商管理专业

　　14.会计学专业

　　管理学科公共管理类
　　15.公共事业管理（卫生事业管理）专业

　　16.公共事业管理（教育管理）专业

　　17.行政管理专业

　　18．物流管理专业

　　（二）开放教育试点专科专业31个，其中课程开放专业23个（用*标注者），涉及8个学科16个门类及1个高职高专大类。

　　经济学科经济学类
　　1.金融（国际金融方向、证券投资方向、合作金融方向、货币银行方向、金融与财务方向、保险方向）专业

　　法学科法学类
　　2.法学专业

　　教育学科教育学类
　　3.小学教育*专业

　　4．学前教育*专业

　　文学科外国语言文学类
　　5．英语（教育方向、商务方向）*专业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6.汉语言文学*专业

　　7.现代文员专业

　　文学科新闻传播类
　　8.广告（营销传播方向、设计与制作方向）*专业

　　工学科机械类
　　9．汽车（汽车维修方向、汽车营销方向）*专业

　　工学科电气信息类
　　10.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编辑、网络管理、网页设计）*专业

　　11.计算机及应用*专业

　　12.信息系统开发与维护*专业

　　13.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

　　14.数字媒体设计与制作*专业

　　工学科土建类
　　15.建筑施工与管理*专业

　　16．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专业

　　17．工程造价管理*专业

　　工学科水利类
　　18.水利水电工程与管理*专业

　　农学科植物生产类
　　19．园艺*专业

　　医学科药学类
　　20．药学*专业

　　医学科护理学类
　　21．护理学专业

　　管理学科工商管理类
　　22．工商管理（工商企业管理方向、市场营销方向）专业

　　23．会计学（财务会计方向、会计统计核算方向）专业

　　24．电子商务*专业

　　25．旅游（旅游管理方向、酒店管理方向）*专业  

　　管理学科公共管理类
　　26．教育管理专业

　　27．行政管理专业

　　28．物业管理*专业

　　29．物流管理*专业

　　30．社会工作*专业

　　制造大类机械设计制造类（高职高专目录）
　　31．数控技术（含机电方向）*专业

　　（三）“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专科专业11个，涉及1个高职高专大类4个小类。

　　农林牧渔大类农业技术类
　　1．种子生产与经营专业

　　2．设施农业技术专业

　　3．园艺技术专业

　　农林牧渔大类林业技术类
　　4.林业技术专业

　　5.园林技术专业

　　农林牧渔大类畜牧兽医类
　　6．畜牧兽医专业、

　　7．畜牧专业

　　8．特种动物养殖专业

　　农林牧渔大类农林管理类
　　9．农业经济管理专业

　　10．农村行政管理专业

　　11．乡镇企业管理专业

　　（四）高等专科教育全国统设专业4个，涉及4个学科4个门类。

　　经济学科经济学类
　　1．财税专业

　　文学科中国语言文学类
　　2．秘书专业

　　理学科数学类
　　3．数学教育专业

　　工学科电气信息类
　　4．通信工程专业

　　二、教学计划管理
　　1．春、秋季使用同一个教学计划，如有调整另行通知。

　　2．省级电大制定本省开放教育试点专业实施性教学计划，必须包含中央电大规定的该专业全部统设必修课程和限选课程及集中实践环节。

　　3．开放教育试点各专业暂不派生专业（方向）。省级电大的高等专科教育，通过在中央电大教学计划基础上派生专业方向的，选用中央电大统设必修课程学分不低于该专业最低毕业总学分的60％。

　　4．省级电大可使用开放教育试点专业教学计划组织其高等专科教育专业教学。   

　　三、课程设置
　　1.各专业教学计划中，一般设置统设必修课、选修课和综合实践环节，部分专业还设置限选课、补修课程。

　　统设必修课程严格执行统一课程名称、统一课程学分标准、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全国统一考试。

　　限选课为专业必修课程，由中央电大统一课程名称，执行统一的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并由中央电大推荐教材、提供考试命题等有关教学支持服务。

　　选修课中的统设服务课程和自开课程，中央电大将尽可能为地方电大提供多方面的教学支持服务。

　　补修课程是指在注册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专业学习的学生中，部分不具备该专业专科学历或不具备学习该专业相关基础知识的学生必须补修的课程。由中央电大统一课程名称，执行统一的教学大纲或教学要求，并由中央电大推荐教材、提供有关教学支持服务。

　　2．开放教育试点各专业所有统设必修课程首次开设（具体安排见各专业教学计划进程表中的“建议安排学期”）后均实行全年滚动开设。

　　3.中央电大统设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课程。其中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为开放教育试点专科各专业的必修课程。

　　4．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高[2004]5

　　号），在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非英语专业统一设置英语Ⅱ(1)、Ⅱ(2)、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英语专业统一设置英语综合实践、计算机应用基础（本）课程。课程免修免考及课程替代，按照《关于全国网络教育统考科目与对应试点专业教学计划课程免修免考工作有关事宜的通知（电大教[2006]90号）的规定执行。

　　5．开放教育试点专业统一设置开放教育入学指南必修课程，1学分，统一教学基本要求和教材，省级电大组织课程考核。该课程不列入申请学位统设必修课程范畴。

　　6．实践性教学环节，各地电大根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实践环节教学工作管理规定（暂行）》（电校教[2006]47号文件）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实践环节教学工作规范》（电校教[2004]32号）的要求组织实施。课程实践教学环节的内容与形式，以课程教学设计方案为准。

　　7.为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专业统一设置学位论文指南课程，7学分。该课程学分不计入毕业总学分，但作为申请学位学生必修课程，即学位审核最低学分为71+7学分。

　　8．补修课教学工作，各地电大按照《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试点专业本科（专科起点）补修课程管理办法》（电校教[2005]043号）和《中央电大关于补修课教学若干事宜说明》（电大教[2005]192号）的要求组织实施。

　　9．中央电大将进一步加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与资源共享，逐步搭建便于学生自主选课的课程平台。在学历教育中开展岗位和职业证书教育，逐步形成电大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特色。

　　四、学制与毕业
　　1．学制是指学生在全脱产学习条件下，修满毕业总学分，达到国家规定的全日制高等学校在校学生学习总量所需要的年限。

　　广播电视大学三年制专科最低毕业总学分为114学分，二年制专科最低毕业总学分为76学分（汽车（汽车维修方向）专业为90学分）。专科起点本科二年制最低毕业总学分为71学分。

　　学制的计算以专业教学计划中规定的最低毕业总学分为准。

　　2．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规定，二年制专业学习所需最低毕业年限不得低于二年半，三年制专业学习所需最低毕业年限不得低于三年。

　　3．开放教育试点各专业实行学分制，学生注册后八年内取得的学分均有效。学生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达到毕业总学分的要求，思想品德经鉴定符合要求，准予毕业并颁发毕业证书，国家承认其高等教育相应学历，并予以毕业证书电子注册。

